
 

 

证券代码：300108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吉药控股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91 

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组问询函的公告

 

一、本次重组停牌的基本情况 

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9

月 2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（创业板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【2018】

第 9 号）《关于对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 

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8 年 9 月 13 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预案”）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

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公司预案披露内容过于简单，且包含“发行人”、

“对本次发行不构成实质性影响”等明显与本次交易不符的表述，请

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注意重组预案的披露质量，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

态度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披露重组相关公告文件，并从如下方面予

以完善： 

1、请你公司结合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

则第 26 号--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（2017 年修订）》的规定，补充

披露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，包括最近两年一期的现金流量情况、

主要费用情况、按主营产品分类的营业收入和毛利率情况、前五大客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公告不存

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 

 

户、前五大供应商情况等，相关财务指标存在同比 30%以上变动、前

五大客户或供应商发生变化的，请说明原因。 

2、标的公司普华制药曾两次向证监会申请 IPO，请结合“创业

板发审委 2017 年第 13 次会议审核结果公告”中披露的关于普华制药

的主要问题，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历次 IPO 对主要问题的答复及解决情

况，并说明标的公司最终终止 IPO 的原因。 

3、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于 2017 年 12 月发布《关于苄达赖氨

酸滴眼液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，要求包括普华制药在内的苄达赖氨酸滴

眼液生产企业尽快启动临床有效性试验，并于三年内报送评价结果。

请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普华制药苄达赖氨酸滴眼液近两年一期的销售收入及占营

业收入的比重、贡献的净利润及占净利润的比重； 

（2）普华制药针相关一致性评价工作进展及后续工作计划时间

表，并评估如果未完成或未通过一致性评价，对普华制药业绩的预计

影响； 

（3）本次交易收益法评估的参数和假设是否考虑上述事项，若

未考虑上述事项，请说明原因。 

4、根据预案披露，普华制药的销售模式以间接销售为主，报告

期内对经销商的收入占比均在 75%以上。请补充披露“两票制”等政

策对普华制药销售模式、销售单价、销售规模、销售费用等的具体影

响，并结合行业政策、普华制药产品结构等，说明相关行业政策可能



 

 

对标的公司经营模式和财务指标的影响，以及普华制药已采取和拟采

取的应对措施。 

5、本次交易拟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标的公司的预估值，

请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仅使用一种评估方法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》第二十条的规定，请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； 

（2）收益法具体的评估过程、评估参数的确定过程及测算依据，

特别是营业收入、成本费用的预测过程和依据，以及折现率的选取过

程和依据，请评估机构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、本次交易拟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标的公司的预估值，

但本次交易未设置业绩承诺。请你公司结合标的公司存在的主要产品

未通过药品一致性评价、销售受两票制影响等潜在风险情况等，补充

披露本次交易未设置业绩承诺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说明是否有利于保

障公司的利益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请独立财务顾问和独立董事

就此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、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，你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为 34,550 万元，

且根据预案披露，你公司本次收购前 12 个月现金投资或收购金额约

为 35,506 万元，本次收购现金对价为 61,806 万元。请结合付款进度

安排、公司资金流情况等，补充披露你公司本次及前 12 个月投资收

购的资金来源明细安排，本次交易对你公司财务费用的影响测算，是

否可能对你公司的资金流和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。请财务顾问核查

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

 

 

8、预案显示，截至预案出具日，标的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为 5

人。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管等核心管理人员的相关情

况，以及本次收购完成后是否有对核心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任职期

限、竞业禁止等方面的具体约定条款，如无，请解释说明原因。 

9、预案显示，普华制药控股孙公司克胜药业生产、销售的部分

批次产品被部分地区检验所抽样不合格，被盐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

局处以罚没款 2.32 万元。请补充披露克胜药业的相关产品是否存在

被其他检验所抽样不合格的风险，以及普华制药及克胜药业的应对措

施。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0、本次披露的预案中标的公司 2016 年主要财务数据与其公开

披露的招股说明书申报稿（2017 年 12 月报送）中的数据不一致，请

逐项解释并说明原因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9 月 28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 

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《问询函》的要求，尽快就上述事项

予以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，并注

意投资风险。 

 

 

 



 

 

特此公告！  

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 

 




